
1
l

以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為
例

去
笠
、
的
削

I=t 

近
代
醫
藥
衛
生
的
進
步
與
發
明
，
解
決
不
少
人
們
生

理
和
心
理
健
康
﹒
方
面
的
問
題
，
但
是
相
對
的
也
產
生
一
些

副
作
用
，
藥
物
濫
用
即
為
一
例
，
尤
其
在
本
世
紀
藥
物
濫

用
問
題
更
有
氾
濫
、
嚴
重
的
趨
勢
，
因
而
引
起
世
捍
各
國

的
重
觀
。
在
我
國
有
關
藥
物
濫
用
的
問
題
亦
有
史
誼
，
最

明
顯
的
是
清
朝
末
年
因
煙
毒
氾
濫
而
國
勢
積
弱
不
振
備
受

外
悔
，
民
國
成
立
後
政
府
將
煙
器
的
禁
絕
列
為
重
點
工
作

，
成
功
的
防
範
民
眾
沉
迷
於
煙
毒
中
。
但
自
民
國
六
十
年

代
因
為
吸
食
強
力
膠
的
芳
法
傳
入
，
在
青
少
年
間
蔚
成
風

氣
，
加
上
速
賜
康
、
缸
中
、
白
棍
、
車
閃
發
及
粉
紅
豹
被
青

少
年
誤
用
，
更
形
成
嚴
重
的
社
會
問
題
。
由
法
務
部
的
統

計
分
析
也
可
發
現
自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後
煙
毒
犯
的
人
數
一

直
居
高
不
下
，
煙
毒
累
犯
人
數
更
僅
次
於
竊
盜
犯
，
位
居

第
二
位
，
顯
示
藥
物
濫
用
問
題
的
嚴
重
性
。

安
非
他
命
於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首
次
出
現
於
高
雄
碼
頭

後
(
陳
金
水
，
一
九
八
三
)
，
近
兩
年
更
因
其
會
使
吸
食

者
有
情
緒
亢
奮
、
精
力
充
沛
、
降
低
食
慾
的
現
象
而
達
到

去
除
痕
勞
、
提
神
及
減
肥
的
故
果
，
而
在蜜
嚮
形
成
新
的

藥
物
濫
用
問
題
。
而
且
因
為
安
非
他
命
製
造
容
易
，
且
都

是
由
不
合
法
的
地
下
工
廠
所
製
造
，
每
批
藥
品
的
純
度
不

一
，
加
上
安
非
他
命
的
作
用
時
間
遠
比
其
在
體
內
存
宙
的

時
間
鈕
，
因
此
使
用
渚
容
易
因
為
藥
品
的
純
度
不
同
或
為

求
效
果
而
持
續
吸
食
，
以
致
於
血
中
安
非
他
命
的
濃
度
過

高
而
出
現
嚴
重
的
中
毒
症
狀
，
急
性
中
毒
甚
至
有
死
亡
之

處
，
而
慢
性
中
毒
的
臨
床
衰
徵
為
安
非
他
命
精
神
病
。
不

管
是
那
一
種
程
度
的
中
毒
或
眼
食
都
會
影
響
個
人
的
身
心

健
康
，
甚
而
影
響
個
人
的
職
業
、
家
庭
、
社
會
功
能
(
衛

生
署
，
一
九
九
三
，
對
個
人
及
社
會
的
傷
害
性
都
極
大

，
因
此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問
題
不
僅
是
報
章
雜
誌
上
恍
目
驚

心
的
標
題
，
更
因
侵
入
社
會
各
階
層
及
校
園
中
而
廣
受
大

眾
的
關
切
。貳

、
文
獻
探
討

在
藥
物
濫
用
問
題
的
探
討
中
，
家
庭
不
管
是
在
濫
用

原
因
、
治
療
或
彼
健
上
均
扮
演
重
要
的
角
色
，
同
時
其
也

深
受
藥
物
濫
用
的
危
害
。
在
國
肉
的
研
究
中
，
法
務
部
(

一
九
八
二
〉
的
調
查
將
藥
物
濫
用
原
因
分
成
生
理
、
心
理

、
家
庭
、
社
會
、
學
校
及
其
它
等
六
種
因
素
，
發
現
家
庭

川
在
叫

琴

秀

是
其
中
最
主
要
的
因
素
;
謝
淑
敏
(
一
九
八
九
)
對
於
吸

膠
背
少
年
的
課
討
真
發
現
首
次
吸
膠
的
原
因
以
朋
友
的
影

響
及
好
奇
心
為
主
要
，
其
次
為
親
子
街
突
及
心
理
困
擾
。

在
國
外
的
研
究
中
已
而
己
的
。
口
和

C
Z
Z
Y
ω
Z
O
S
G發

現
藥
物
濫
用
者
的
成
癮
過
程
與
家
庭
生
活
經
驗
的
某
些
特

質
有
強
烈
的
關
連
;
白
宮
。
口
∞
和
H
N早
已
門
的
。
口
(
5
∞
。
)

的
研
究
指
出
父
母
親
的
拒
絕
和
攻
擊
與
物
質
的
濫
用
(

2
Z
Z
E
o
$
5
0
)

有
正
相
關
;
失
功
能
的
家
庭

(
a
u可
田
間
已
居
民
。
口
已
古
自
己
已
會
使
其
成
員
產
生
成

癮
(
且
丘
丘
戶
。
口
已
)
的
行
為
(
F
m考
古
"
5
8
)
U

ω
旦
旦
。
口
和
斗
。
已
門H
Q
S
N
)
發
現
父
母
過
度
關
心
的

態
度
及
過
度
但
無
效
的
要
求
都
可
能
導
致
或
維
持
物
質
濫

用
，
他
們
的
治
療
計
畫
進
一
步
發
現
藥
物
濫
用
是
一
個
家

庭
問
題
，
藥
物
濫
用
者
之
所
以
用
藥
乃
是
要
轉
移
家
庭
的

注
意
力
，
使
家
庭
不
用
去
面
對
原
來
的
壓
力
。
有
些
一
家

人
更
以
給
蝕
的
芳
式
在
有
意
或
無
意
間
鼓
勵
用
藥
行
為
〈

、
叫
，O
K
E
F
也
認
〉
)
;
在
戒
毒
過
程
中
最
困
難
的
是
治
療

和
很
健
，
而
家
庭
是
其
中
的
一
個
重
要
的
預
測
要
素
，
因

為
不
管
在
處
遇
計
畫
中
或
治
療
結
束
後
，
藥
物
濫
用
者
和

家
人
的
互
動
關
係
會
強
烈
的
影
響
藥
物
濫
用
者
是
否
會
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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鞏
固
藥
物
中
(
白
白
口
Z
P
H

。
這
一
戶
自
己
〈
}
州
戶
口
的

h
r

n
早
已
ω
口

0
.
H
S
U
)
，
因
此
家
人
積
極
的
介
入
正
是
治

療
戒
毒
者
的
先
決
條
件
(
們
也
門
。
閃
閃
，
立
思
叩
門
鼠
也
口
斜

的
。
泣
。
血
肉m
E
W
E斗
。
)
。
另
外
不
僅
家
庭
會
影
響
藥
物
濫

用
行
為
，
家
庭
也
為
藥
物
准
用
行
為
所
影
響
，

F
m
t立
的

Q
S
G
)
的
明
確
指
出
成
略
者
的
行
為
影
響
整
個
家
庭
生

活
的
品
質
及
其
他
成
員
的
行
為
。

有
關
藥
物
濫
用
與
家
庭
動
力
闊
的
關
係
'
不
同
的
學

者
以
不
同
的
角
度
對
此
問
題
作
今
層
面
的
探
討
，
例
如

戶
。
色
的

Q
g
S

以
羞
恥
感

(
5
m
B
O

〉
來
解
釋
藥

物
濫
用
，
他
認
為
當
家
庭
中
的
成
員
以
過
度
的
羞
恥
感
來

控
制
小
孩
時
，
這
些
小
孩
會
因
將
羞
恥
感
內
化
而
形
成
低

自
尊
及
成
癮
行
為
，
藥
物
的
使
用
變
成
他
們
用
來
對
抗
羞

恥
感
的
一
種
肪
街
方
式
，
透
過
獎
，
物
他
們
可
以
否
認
無
力

感
並
自
我
療
傷
。
而
ω
g
℃
E
E
h
W
M
內
戶
口m
H
Q
S
0
)
則

將
藥
物
濫
用
行
為
現
為
下
列
現
象
的
反
應
|
配
偶
間
沒
有

解
決
的
街
突
、
家
庭
世
代
闊
的
文
化
代
濤
、
家
庭
價
值
與

同
儕
團
體
價
值
中
的
街
突
。

司
已
門
H
E
m口

(
5
∞ω
)
整
合
發
展
理
論
、
客
體
關
係

理
論
(
各
穹
的
門
門
旦
旦
的
。
口
的
岳
。
。
門
M
Y
)及
家
族
理
論

(
古
自
己
可
仔
叩
門
"
℃
山
1
)
三
者
來
解
釋
車
間
少
年
的
強
迫

性
物
質
濫
用
〈
的O
B
U

已
的
言
。
的
口
σ
叩
門m
p
n
o
m
σ
5
。
)

和
家
庭
間
的
關
係
(
強
迫
性
物
質
濫
用
是
指
長
期
、
大
量

且
高
頻
率
的
濫
用
藥
物
行
為
)
。
他
認
為
這
些
家
庭
的
青

少
年
的
成
熟
、
分
離
會
勾
起
父
母
本
身
與
原
生
家
庭
分
離

的
焦
慮
，
另
外
父
母
若
在
此
時
沒
有
重
新
協
商
夫
妻
關
係

以
因
應
卓
有
少
年
的
逐
漸
分
離
，
那
父
母
會
因
這
些
焦
慮
及

夫
妻
關
係
而
產
生
強
大
的
拉
力
來
對
抗
串
門
少
年
的
個
別
化

，
在
這
兩
種
情
況
下
車
間
少
年
會
被
捲
入
父
母
之
中
，
青
少

年
依
舊
和
父
母
維
持
緊
密
的
關
係
以
降
低
父
母
的
焦
慮
，

並
沒
有
完
成
獨
立
的
發
展
任
務
，
因
此
他
們
藉
由
用
藥
來

獲
得
獨
立
的
假
象
，
和
父
母
間
形
成
假
性
分
離
，
然
而
這

種
對
欒
物
的
依
賴
只
是
一
種
對
父
母
的
心
理
及
物
質
依
賴

的
替
代
品
，
因
此
者
已
缸
片g

口
認
為
青
少
年
的
物
質
濫

用
是
青
少
年
、
父
母
和
整
個
家
庭
用
來
避
免
分
離
過
程
，

並
維
持
共
生
關
係
的
機
峙
，
是
一
種
混
雜
個
人
及
家
庭
動

力
的
復
雜
現
象
，
所
以
家
庭
必
須
被
視
為
參
考
的
架
構
，

並
作
為
處
遇
的
焦
點
。

們
已
。
B
m

口

(
5
8
)
則
採
用
系
統
理
論
，
認
為
成

員
的
濫
用
藥
物
是
家
庭
過
程
的
一
個
徵
狀
，
而
不
只
是
一

種
個
人
內
在
心
理
需
要
的
表
現
。
他
以
死
亡
、
分
離
及
失

落
三
者
來
說
明
藥
物
濫
用
和
家
庭
的
關
係
|
|
成
癮
者
的

父
母
通
常
在
其
原
生
家
庭
中
經
驗
到
過
竿
的
死
亡
，
而
無

法
度
過
死
亡
帶
來
的
失
落
，
因
此
他
們
害
怕
再
生
家
庭
(

即
成
癮
者
的
原
生
家
庭
)
的
分
離
焦
慮
和
衝
哭
，
而
建
立

起
一
個
相
五
依
賴
的
環
境
，
以
致
於
這
些
藥
物
濫
用
者
要

嘗
試
離
家
時
，
家
庭
會
出
現
危
機
將
其
拉
回
來
，
而
家
庭

成
員
藉
由
使
用
興
物
，
使
自
已
保
持
無
能
、
依
賴
的
狀
況

，
正
可
以
使
自
己
不
用
和
家
庭
分
離
，
也
是
一
種
保
護
和

維
持
家
庭
緊
密
的
方
法
，
因
此
他
認
為
成
員
的
說
用
藥
物

是
在
滿
足
家
庭
的
功
能
性
需
要
。

ω
古
巴
。

H
H
h
r、H
J
O門E
G
S
N
〉
認
為
藥
物
成
總
是
一

個
牽
涉
三
個
人
或
更
多
人
(
通
常
是
藥
物
濫
用
者
和
他
的

兩
個
父
母
或
父
母
代
理
人
)
的
循
環
過
程
，
這
些
人
彼
此

間
形
成
一
個
強
烈
的
相
互
依
賴
的
人
際
系
統
。
一
旦
這
個

人
際
系
統
的
平
衡
被
威
脅
時
，
例
如
父
母
之
間
討
論
分
離

(
∞
名
。
門
心
泣
。
口
)
，
藥
物
濫
用
看
就
開
始
麗
的
活
躍
，
他

藉
自
行
為
的
改
變
促
使
父
母
將
注
意
力
從
婚
姻
衝
突
中
轉

移
到
他
的
身
上
，
而
對
父
母
而
言
，
將
焦
點
放
在
藥
物
濫

用
者
的
問
題
上
總
比
要
他
們
去
面
對
長
期
以
來
的
婚
姻
街

突
安
全
。

一
旦
婚
姻
的
危
機
被
避
免
後
，
藥
物
濫
用
者
將

逐
漸
獨
立
於
家
庭
外
，
開
始
表
現
較
好
較
有
能
力
的
行
為

，
例
如
開
始
一
個
新
工
作
、
結
婚
、
參
加
美
沙
闢
治
療
計

畫
或
戒
毒
，
此
時
父
母
將
被
留
下
來
處
理
他
們
先
前
未
解

紋
的
街
哭
。
在
這
種
情
況
下
，
婚
姻
的
緊
張
度
再
度
上
升

，
再
度
出
現
分
離
的
危
機
，
因
此
藥
物
、
濫
用
者
再
度
以
自

我
傷
害
的
方
式
來
獲
得
注
意
力
，
持
續
原
來
的
失
功
能
的

三
角
循
環
關
係
。
另
外
ω
古
巴
。
口

h
w
H
'。
已
已
再
提
出
「

假
個
別
化
作
用
」
屯
的
。
口
已
。l
H
D
E
i已
口
旦
旦
戶
。
口
)
這

個
重
要
概
念
，
他
們
認
為
藥
物
用
者
之
所
以
選
擇
藥
物
作

為
症
狀
的
呈
現
，
而
不
選
擇
其
他
非
功
能
的
行
為
，
乃
是

因
為
可
以
藉
由
藥
物
的
「
骰
個
別
化
作
用
」
，
使
他
們
能

和
家
庭
維
持
一
種
觀
緊
密
叉
疏
離
的
關
係
'
用
這
種
似
是

而
非
的
方
式
解
決
他
們
是
否
要
成
為
一
個
獨
立
的
個
體
，

是
否
要
離
開
家
庭
的
兩
難
。

〈
。
】
}
少
開
門
戶
還
叩
門
已
少

H
k
g
i∞

h
r
ω
℃
門
。
口E
o

c
g
S

則
整
合
各
學
者
的
君
法
及
相
關
研
究
，
將
家
庭

系
統
在
青
少
年
物
質
濫
用
過
程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分
成
兩
種

假
設
l
|

「
過
分
涉
入
」
與
「
功
能
性
假
設
」
(
。
〈
倚
門
戶

口
〈
。
守
m
g
o

口
鬥
叮
叮
叮
。
品
。
叩
門
的
m
H口
已
甘
口
口
泣
。
口
已
|

叮
叮
叮
。5
2
2
)

，
在
「
過
份
涉
入
」
的
假
設
中
，
認
為

背
少
年
藥
物
濫
用
的
家
庭
的
特
質
是
非
常
僵
化
地
糾
纏
在

一
起
，
沒
有
清
楚
的
世
代
界
限
，
母
子
間
的
關
係
是
過
度

擁
有
疏
離
的
艾
子
關
係
。
以
早
期
社
會
學
習
民

涉
入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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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
理
動
力
的
觀
點
而
言
，
被
過
份
保
護
，
過
份
獨
斷
的

母
親
所
養
育
的
小
孩
，
常
有
一
種
扭
曲
的
性
別
角
色
(

丘
皂
白
宮
已
由

O
M

門
。
-
2
)
，
因
此
這
一
些
小
孩
也
常
自
願

性
的
發
展
出
包
括
藥
物
濫
用
在
內
的
許
多
病
態
行
為
。
而

「
功
能
性
的
偎
設
」
則
從
家
庭
系
統
的
觀
點
認
為
青
少
年

藥
物
濫
用
者
為
家
庭
提
供
重
要
的
保
護
功
能
，
他
們
藉
由

藥
物
濫
用
而
將
家
庭
的
注
意
焦
點
轉
移
到
自
己
身
上
，
以

此
方
式
讓
父
母
婚
姻
關
係
中
的
街
突
可
以
繞
道
而
行
，
藉

此
而
維
持
家
庭
系
統
的
平
衡
。
然
而
這
兩
種
骰
設
間
並
非

獨
立
不
同
的
，
尤
其
當
心
理
動
力
和
家
庭
系
統
的
觀
點
相

整
合
時
，
功
能
性
的
假
設
也
將
過
份
涉
入
假
設
的
要
素
予

以
合
併
了
。念

一
、
研
究
動
機

國
外
鑑
於
家
庭
在
藥
物
濫
用
問
題
中
扮
演
重
要
的
角

色
，
從
一
九
六
0
年
代
開
始
將
家
族
治
療
運
用
於
藥
物
種

用
的
治
療
領
域
。
華
盛
頓
大
學
醫
學
中
心
在
一
九
七
六
年

一
項
針
對
藥
物
濫
用
的
全
國
性
的
研
究
中
，
指
出
在
一
、

九
八
六
份
回
收
的
問
卷
中
，
有
九
三
%
的
機
構
對
藥
物
濫

用
者
接
供
相
關
的
家
庭
服
務
(
的
。H
O
S
N
H
口

h
r
o
ω
4
2
.

E
品
)
，
也
有
許
多
研
究
顯
示
家
族
治
療
能
有
放
治
療

藥
物
濫
用
者

a
N
忌
。
旦
旦
F
閏
月
門
戶
口2
.

呵
。
。F

M
M
O
B
N
i
〈
古
巴

h
r
目
。
門
正
的
地
品
∞
ω
U
H
C
∞
O
U的
Z
P
H
O口

h
r
→
。
已
門Y
H
S
N
U
ω的
。
也
叩
門
g
h
W
H
內
E
m
w
H
C
∞
0
)
。

男
外
也
有
許
多
研
究
發
現
家
族
治
療
的
治
療
成
效
優
於
其

他
治
療
模
式
(
目
。
口
已
門
戶
口
宮"
H
S
H
U
ω
O
O均
已
F

M內
古
m
﹒

ω
N
m吧
。n
N
口
的w
h
w

吋
皂
白

ω
P
H
。
這
U

ω
古
巴
。

P
H
C
品
;
到
自
間
內

m
w
E
B
m
F
H
O
∞
印
)
。
而

在
許
多
家
族
治
療
的
派
別
中
，
雖
然
缺
乏
實
證
研
究
證
明

、

那
一
種
家
族
治
療
理
論
對
於
藥
物
濫
用
者
的
治
療
成
效
最

好
，
但
在
藥
物
濫
用
的
治
療
領
域
中
，
結
構
家
族
治
療
理

論
可
能
是
最
普
遍
被
運
用
的
理
論
(
咐
，
門m
p
}們的
Y
S
∞
ω
)

，
同
時
也
有
許
多
研
究
證
實
結
構
家
族
治
療
能
有
效
治
療

藥
物
濫
用
者
(
脅
。
均
已

g
h
r
H

戶
口
問
﹒
H
g
o
u

M州
也c
h
g
ω
P
H
g
u
u
ω
E丘
。
P
H
。
這
w
巴
巴
)
，
顯

示
結
構
家
族
治
療
理
論
是
欒
物
濫
用
治
療
領
域
中
一
個
重

要
的
理
論
。
因
此
研
究
者
擬
以
結
構
家
族
治
療
理
論
作
為

了
解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家
庭
動
態
關
係
的
主
要
理
論
架
構

國
內
針
對
藥
物
濫
用
的
處
遇
中
一
直
是
以
司
法
為
主

體
，
重
現
禁
戒
處
遇
而
忽
略
治
療
彼
健
(
謝
炎
堯
，
一
九

八
六
;
蔡
佩
民
，
一
九
九
0
)
，
因
此
有
關
治
療
與
復
健

的
資
源
十
分
缺
乏
。
另
一
方
面
由
於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情
形

剛
開
始
不
久
，
相
關
研
究
缺
乏
，
以
往
對
藥
物
濫
用
的
研

究
中
偏
重
以
量
化
的
方
式
探
討
藥
物
濫
用
的
原
因
、
藥
物

濫
用
與
犯
罪
的
關
係
、
藥
物
濫
用
者
的
人
格
特
質
、
藥
物

濫
用
對
個
人
生
活
及
健
康
的
影
響
(
蘇
東
平
，
一
九
八O

;
法
務
部
，
一
九
八
二
;
喻
美
萃
，
一
九
八
二
;
李
嵩
柏

'
一
九
八
四
;
高
金
桂
，
一
九
八
四
;
林
弘
崇
;
一
九
八

八
;
張
在
等
，
一
九
八
九
;
陳
敏
萍
等
，
一
九
九0
)
，

這
種
偏
重
量
化
的
方
式
較
無
法
深
入
了
解
藥
物
濫
用
者
用

藥
的
過
程
，
目
前
只
有
謝
淑
敏
(
一
九
八
九
)
和
蔡
佩
真

(
一
九
九
0
)
以
質
化
的
方
式
探
討
吸
膠
背
少
年
個
人
的

社
會
心
理
因
素
，
及
宗
教
戒
毒
的
治
療
方
式
，
可
是
探
討

的
角
度
仍
侷
限
在
聽
物
濫
用
者
本
身
，
沒
有
兼
顧
家
人
的

態
度
，
未
以
整
個
家
庭
為
分
析
單
位
。
在
這
種
資
源
不
足

與
相
關
研
究
缺
乏
的
情
況
下
，
更
加
顯
示
深
入
了
解
這
比
一
一
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的
家
庭
的
急
需
性
。

綜
合
以
上
的
臨
床
經
驗
及
研
究
結
果
顯
示
家
庭
動
態

關
係
和
樂
物
濫
用
行
為
息
息
相
關
，
在
治
療
藥
物
濫
用
者

時
，
不
僅
要
了
解
藥
物
濫
用
者
的
主
觀
經
驗
，
同
時
也
要

家
人
的
參
與
。
而
目
前
對
藥
物
濫
用
和
家
庭
間
的
關
謹
的

焦
點
逐
漸
有
所
不
同
|
從
原
先
強
調
父
母
的
教
養
方
式
、

父
母
本
身
在
其
原
生
家
庭
未
解
決
的
問
題
及
再
生
家
庭
婚

姻
衝
突
等
問
題
對
藥
物
濫
用
行
為
的
影
響
，
轉
移
到
目
前

重
視
藥
物
濫
用
行
為
對
個
人
及
家
庭
的
意
義
和
功
能
，
不

再
是
採
直
線
性
歸
困
的
芳
式
，
逐
漸
走
向
循
環
性
因
果
關

係
'
強
調
兩
者
闊
的
五
動
關
係
及
互
相
影
響
的
本
質
。
因

此
研
究
者
採
質
化
的
研
究
方
法
，
以
結
構
家
族
治
療
理
論

來
分
析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的
整
個
家
庭
，
藉
白
了
解
安
非

他
命
濫
用
者
的
家
庭
動
態
關
係
、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個
人

及
家
屬
對
濫
用
安
非
他
命
行
為
的
看
法
及
處
理
方
式
，
及
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行
為
對
家
庭
的
影
響
這
三
方
面
來
探
討
家

庭
和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行
為
間
的
互
動
過
程
。

肆
、
名
詞
界
定

1

祭
物
濃
用
(
已
門
口m
ω
σ
c
ω。)

凡
不
是
為
了
醫
療
目
的
，
在
不
經
醫
生
處
方
或
指
示

的
情
況
下
，
經
常
過
度
的
強
迫
使
用
某
種
藥
物
，
其
程
度

足
以
傷
害
個
人
的
健
康
，
影
響
其
社
會
及
職
業
適
應
，
甚

至
危
害
一
社
會
秩
序
者
，
的
稱
為
藥
物
濫
用
。

么
癒
挨
照
顧
(
向
民
Z
E
ω

門
。
)

指
在
治
療
結
束
筱
持
續
提
供
的
服
務
，
其
目
的
是
要 ~1l3 一月二十年一十八國民莘中



持
續
原
來
的
治
療
效
果
。

a

結
林
家
族
治
療
捏
論
(
已
門
口
已

C
H
O

E
自
己
可
F
o
g
℃
山1
)

家
族
治
療
理
論
的
一
種
派
別
，
認
為
家
庭
成
員
的
互

動
型
態
決
定
了
家
庭
的
組
織
或
結
構
，
治
療
者
重
視
的
是

家
庭
成
員
間
當
前
的
關
係
'
治
療
的
目
標
在
強
調
家
庭
結

構
的
改
變
，
治
療
者
在
治
療
過
程
中
積
極
介
入
該
家
庭
，

以
幫
助
其
改
造
家
庭
結
構
(
會
端
具
，
一
九
八
一
)
。

A
b
次
品
荊
州
統(
ω已
向)
ω
可
ω
片
。2
)

家
庭
系
統
中
的
次
單
位

(
2
Z
E
)

，
主
要
在
實

現
家
庭
功
能
。
家
庭
中
單
獨
的
個
體
或
兩
個
以
上
的
個
體

均
可
依
其
性
別
、
興
趣
、
功
能
或
世
代
而
形
成
不
同
的
次

系
統
。E

酷
偶
次
率
統

(
ω℃
。
己
的
。
的C
Z
M
Y
丘
。
5
)

由
夫
妻
雙
方
所
組
成
，
是
家
庭
中
最
早
形
成
的
次
系

統
，
也
是
最
主
要
的
家
庭
功
能
，
其
主
要
目
的
是
要
滿
足

夫
妻
彼
此
的
需
要
。

6
.
丈
母
次
在
統

E
R
O
D
E
-ZZ3ZB) 

家
庭
次
統
的
一
個
次
單
位
，
基
本
功
能
在
於
教
養
子

女
，
是
由
一
組
和
父
母
l

子
女
間
關
係
有
闊
的
五
動
規
則

所
管
理
。

1

手
足
次
率
統

(
ω苦
口
口
m
z
z
3
Z
B

〉

由
家
庭
中
的
子
女
所
形
成
的
一
個
次
單
位
，
由
一
組

與
手
足
間
的
關
係
有
關
的
五
動
規
則
所
管
理
。

&
層
級

(
計
戶
。
門
m
n
y
u
刊
)

指
出
家
庭
中
的
世
代
界
限
所
排
列
形
成
的
家
庭
次
序

，
例
如
在
一
般
的
核
心
家
庭
中
主
要
分
成
父
母
與
子
女
兩

個
層
級
|
|
母
…
女

女
…
子

a

權
力
(
℃
。
看
。
門
〉

指
家
庭
中
某
一
成
員
導
致
另
一
成
員
行
為
改
變
的
能

力
。

也
界
俘
手
。
口
口
且
也3
)

指
管
理
家
庭
五
動
的
規
則
，
其
功
能
是
在
分
離
一
個

系
統
或
次
系
統
的
各
部
份
，
使
系
統
或
次
系
統
能
順
利
達

成
其
功
能
。

扎
疏
離
的
家
庭
(
已
Z
O口
m
m
M
M
H
O

已
同
心
自
己
已

在
這
種
家
庭
中
很
少
有
五
動
，
成
員
常
感
覺
孤
獨
及

缺
乏
連
結
，
個
人
的
行
為
很
少
被
注
意
到
，
同
時
次
系
統

闊
的
界
限
過
於
僵
化
。

也
糾
鍾
的
家
庭
(
0口
B
g
}
品
已

E
自
己
已

在
這
種
家
庭
中
成
員
對
於
值
此
及
他
們
的
主
要
次
系

統
非
常
敏
感
，
一
點
小
行
為
很
快
就
為
整
個
系
統
所
知
道

，
同
時
人
際
間
的
距
離
很
小
，
界
限
混
淆
不
清
。

n
M交
互
反
應
模
式

H
V
m泣
。
門
口
)

4行
門ω
口
ω
m
H
n泣
。
口
也
-

;-、

指
家
庭
在
因
應
、
協
商
家
庭
與
各
個
成
員
間
不
同
的

發
展
需
求
下
所
形
成
的
生
存
規
則
，
這
種
重
覆
的
交
互
反

應
模
式
建
立
成
員
間
如
何
關
連
、
何
時
關
連
及
和
誰
關
連

的
型
態
，
並
由
藉
這
一
些
型
態
來
鞏
固
系
統
。

14. 
g 挖去

巴代
E 耳錄
。閉
口 J封

、-'
;-、

。
〈
O
門
悅
。
口
。
門
m
H止
。
口
創
】

指
父
母
一
方
和
子
女
站
在
一
起
來
共
同
對
抗
另
一
個

父
母
。t

M
=一
角
關
條
(
可

E
D
m
E
)

指
兩
個
人
闊
的
街
突
因
第
三
者
或
事
件
己
的
的
5
)

的
介
入
而
轉
移
。

也
輔
育
性
子
女

(
℃M
H門
。
口
-
5日
n
y己
已
)

指
在
家
庭
中
承
擔
父
母
角
色
的
子
女
，
他
們
常
為
此

角
色
而
犧
牲
自
己
的
同
儕
關
係
'
但
如
果
規
則
、
角
色
、

責
任
及
權
威
都
清
楚
的
界
定
時
，
也
會
是
一
種
健
康
的
情

況
。

伍
、
研
究
方
法

1

研
究
機
構
:
華
北
榮
民
總
醫
臨
精
神
科
、
馬

偕
醫
臨
精
神
科
及
仁
濟
療
養
臨
新
莊
分
院
。

么
研
克
對
本

•• 

以
民
國
八
十
年
二
月
至
七
月
在

以
上
研
究
機
構
中
住
院
，
且
其
精
神
症
狀
是
因
濫
用
安
非

他
命
而
引
起
的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為
研
究
對
象
。

a

分
析
對
象

•• 

完
成
以
下
研
究
程
序
，
且
安
非

他
命
濫
用
者
或
家
屬
簽
署
研
究
同
意
書
同
意
參
與
研
究
的
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的
家
庭
才
列
為
本
研
究
的
分
析
對
象
(

在
二
十
三
位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中
共
有
十
二
個
家
庭
成
為

分
析
對
象
，
共
訪
談
十
二
位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及
三
十
八

位
家
屬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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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研
究
程
序

•• 

叫
研
究
者
與
家
屬
單
獨
會
談
。

叫
研
究
者
與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單
獨
會
談
。

叫
出
路
前
研
究
者
、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及
家
屬
以
出

臨
計
畫
為
主
題
進
行
聯
合
會
談
。

E

研
究
方
法
•• 

操
質
化
研
究
法
。

陸
、
結

果

一
、
特
性
分
析
•• 

川
鬥
研
究
對
象
基
本
資
料
分
析

未 再 生原家i| | 家 職 教 年 性 基

生 排庭 本
家 行結 資料婚 庭 庭 別構 業 有 齡 !5U 

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

同離正完女父 中么長 娛技無大高高國國
居婚式整母親問見子 樂術 專中學中畢中小一二八

結 分去 場工 畢肆 畢
婚 居世 所人

的( 四立一

服修 00-務，才也骨

員苦苦

、

油漆

工
、-'

六三一二六一五四三五 二二八二五一三一|五三四一一數

H
W研
究
對
象
的
藥
物
濫
用
的
種
錯
旦
使
用
時
間
整
理
扣
下
﹒
.

12 11 10 9 6 5 4 3 2 1 個
案

半 半 近 半一 半 半 安
{圓 個 年 年

非
他

年 月 年 年 年年 年 月 多 多 年 年 命

-一一一可

十 十餘 十 十餘 十餘年餘 年餘 酒

年 年 年
一-一

強 安 強 的迷 強 嗎 大強 其
力 藥眠 力 時闆藥幻 力 啡 麻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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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研
完
結
呆

川
們
原
全
家
庭

L

配
偶
次
系
統

叫
共
有
「
表
面
銜
突
」
、
「
隱
蔽
的
街
突
」
、
「
沒

有
衝
突
也
沒
有
支
持
」
、
「
支
持
、
照
顧
」
等
四
積
婚
姻

關
係
類
型
。

e

倒
以
「
支
持
、
照
顧
」
這
組
的
家
庭
數
最
多
，
四
組

中
只
有
這
組
的
配
偶
關
係
有
相
立
的
支
持
，
支
持
的
主
題

侷
限
在
家
事
、
事
業
及
生
理
病
痛
上
的
照
顧
。

川
全
部
的
家
庭
在
夫
妻
間
沒
有
出
現
有
關
情
緒
及
心

理
支
持
的
敘
述
。

川
附
在
「
隱
藏
的
衝
突
」
這
組
中
夫
妻
都
將
銜
突
轉
移

到
子
女
的
管
教
上
，
以
減
輕
夫
妻
間
的
壓
力
。

倒
七
個
家
庭
在
配
偶
次
系
統
中
以
壓
抑
、
忍
讓
的
方

式
來
因
應
婚
姻
中
的
街
突
與
不
一
致
，
以
致
夫
妻
間
沒
有

情
感
的
連
結
，
只
有
子
女
的
教
養
與
責
任
。

關
「
表
面
街
突
」
、
「
隱
藏
的
街
突
」
兩
組
的
界
限

均
混
淆
不
清
，
大
部
份
為
子
女
以
行
為
問
題
的
方
式
介
入

。

例
夫
妻
間
的
衝
突
、
配
偶
次
系
統
的
界
限
及
三
角
關

係
遺
三
者
間
有
關
連
性
存
在
。

么
父
母
次
系
統
|
|

仙
親
子
關
係
的
兩
個
主
要
因
素
為
「
缺
席
的
父
母
親

」
與
「
過
度
涉
入
的
母
親
」
。
而
父
母
親
是
否
缺
席
與
其

婚
姻
危
蠟
有
重
要
的
關
迪
。
另
外
間
偶
次
系
統
缺
乏
情
感

支
持
的
因
素
與
「
過
度
涉
入
的
母
親
」
之
間
存
有
關
連
性

。

倒
在
管
教
態
度
中
主
要
的
因
素
為
父
母
、
組
父
母
及

兄
姐
都
對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「
過
度
照
顧
」
，
其
中
文
以

母
親
為
主
。
另
外
還
有
「
管
教
不
一
致
」
、
「
沒
有
父
母

權
威
」
等
因
素
。
「
缺
席
的
父
親
」
興
「
過
度
照
顧
的
母

親
」
這
兩
個
因
素
間
有
關
連
性
。

叫
兄
姐
當
「
撫
育
健
子
女
」
介
入
此
次
系
統
中
，
以

致
界
限
混
淆
不
清
。

叫
「
缺
席
的
父
親
」
會
影
響
「
母
親
過
度
照
顧
」
、

「
兄
姐
當
撫
育
性
子
女
」
、
「
界
限
不
清
」
這
錢
個
主
要

特
質
的
出
現
。

a

手
足
系
統
|
|

叫
手
足
關
係
疏
遠
，
但
有
一
半
的
家
庭
，
兄
姐
對
安
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採
過
度
照
顧
的
芳
式
。

叫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本
身
容
許
自
己
用
藥
卻
不
願
意

手
足
因
用
藥
而
蒙
受
藥
物
的
傷
害
，
因
此
對
手
足
用
藥
採

禁
血
而
非
同
流
合
污
的
芳
式
。

川
川
大
部
份
的
手
足
次
系
統
因
兄
姐
介
入
父
母
次
系
統

或
父
母
介
入
手
足
次
系
統
而
界
限
混
淆
不
清
。

4

層
級
|
|

共
有
四
個
家
庭
的
層
級
功
能
不
良
，
主
要
因
素
是
跨

世
代
連
盟
、
三
代
聯
盟
及
權
力
倒
置
。

p
a
界
限ll
a

不
管
是
青
少
年
或
成
年
人
的
家
庭
中
，
都
有
疏
離
與

混
淆
不
清
的
兩
疆
界
限
類
型
，
而
以
疏
離
的
家
庭
居
多
。

F
a
交
互
反
應
模
式
|
|

川
在
母
子
次
系
統
中
因
為
母
子
關
係
緊
密
不
僅
手
足

無
法
和
母
子
次
系
統
有
適
當
的
接
觸
，
同
時
也
導
致
再
生

家
庭
無
法
建
立
清
楚
的
界
限
及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無
法
和

外
界
有
良
好
的
五
動
關
係
。

川
向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因
用
藥
行
為
而
捲
入
父
母
兩
人

之
間
，
產
生
三
種
不
同
型
式
的
三
角
關
係•• 

「
鵑
遍
的
攻

擊
」
、
「
鵑
道
的
支
持
」
、
「
跨
世
代
聯
盟
」
'
安
非
他

命
濫
用
者
藉
白
這
些
三
角
關
係
來
平
衡
父
母
之
間
的
關
係

叫
最
明
顯
的
交
互
反
應
模
式
是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的

「
過
度
依
輯
」
'
這
種
方
式
和
家
人
的
「
過
度
照
顧
」
相

互
運
作
下
，
這
聽
位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缺
乏
思
考
問
題
及

解
決
問
題
的
能
力
。

口
再
生
家
庭

L

成
年
的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不
品
進
入
正
式
的
婚
姻

關
係
'
縱
使
有
婚
姻
關
係
也
是
危
機
重
重
，
尤
其
用
藥
行

為
更
使
再
生
家
庭
瀕
臨
被
裂
邊
緣
。

么
在
自
己
的
婚
姻
中
，
這
些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依
舊

和
配
偶
及
原
生
家
庭
維
持
依
賴
的
關
係
'
無
法
獨
立
也
無

法
和
原
生
家
庭
分
離
，
兩
個
家
庭
的
界
限
混
淆
不
清
。

a

己
當
父
母
親
的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的
管
教
功
能
不

佳
，
兩
種
主
要
的
方
式
為
把
管
教
責
任
丟
給
配
偶
及
過
度

溺
愛
子
女
，
知
如
法
給
予
子
女
適
當
的
認
同
與
學
習
。

也
在
配
偶
層
級
上
，
雙
方
權
力
不
平
衡
。
家
中
事
物

全
自
由
偶
一
個
人
承
擔
、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只
負
責
享
樂

、
輕
鬆
事
情
的
決
定
。
-
m配
偶
的
「
離
家
」
行
為
正
反
映

出
夫
妻
權
力
不
平
衡
的
問
題
。

已
用
藥
行
為
的
探
討

L
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自
述
的
用
藥
原
因

圳
大
部
份
的
安
非
他
命
、
濫
用
者
在
用
藥
當
年
或
前

一
年
中
都
會
發
生
重
大
的
生
活
事
件
，
這
些
生
活
事
件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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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份
與
家
庭
生
活
有
闕
，
尤
其
對
巴
婿
的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
者
而
言
，
大
多
為
婚
姻
危
撥
。

叫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初
次
用
藥
的
藥
源
大
多
來
自

朋
去
。
用
藥
原
因
主
要
是
好
奇
心
及
功
能
性
用
藥
，
但
繼

續
用
撓
的
原
因
中
主
要
是
在
解
決
生
活
中
的
困
擾
，
這
些
一

因
接
與
用
藥
前
的
生
活
事
件
有
密
切
關
聯
，
也
都
與
家
庭

生
活
有
關
。

川
從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對
用
藥
的
態
度
上
來
看
，

一
小
管
是
用
藥
或
喝
酒
都
只
是
在
反
映
個
人
及
家
庭
的
生
活

閻
麗
。么

家
屬
的
君
法
與
處
理
方
式
|
|

川
家
屬
傾
向
於
將
用
藥
原
因
歸
罪
於
朋
友
的
影
響

、
好
奇
心
或
個
性
關
係
'
無
法
去
深
入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
背
後
的
心
理
困
擾
，
無
法
提
供
共
體
的
協
助
。

川
山
家
人
對
用
藥
行
為
的
處
理
會
受
到
安
非
他
命
濫

用
稽
的
年
紀
及
家
庭
中
權
力
層
級
的
影
響
而
有
所
不
同
。

川
州
家
屬
在
發
現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用
藥
後
雖
然
很

氣
慣

，
但
也
出
現
一
種
矛
盾
的
反
應
l

i

持
續
供
應
安
非

他
命
濫
用
者
買
麓
的
金
錢
。

a

用
藥
的
影
響
|
|

川
用
藥
不
僅
影
響
個
人
的
身
心
健
康
，
對
青
少
年

前
雷
也
影
響
其
在
學
校
生
活
中
的
適
應
狀
況
，
然
而
離
開

學
搜
反
而
讓
青
少
年
更
加
接
近
藥
物
而
加
重
欒
行
為
。

倒
對
家
庭
而
言
，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的
用
藥
行
為

增
加
家
人
的
緊
張
情
緒
，
但
也
讓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和
家

庭
維
持
緊
密
的
關
係
;
讓
父
母
暫
時
忽
略
、
中
立
本
身
的

婚
姻
街
突
，
維
持
表
面
的
和
諧
;
讓
父
母
之
間
有
溝
通
的

主
題
、
管
教
方
式
一
致
及
讓
原
本
漠
不
關
心
的
父
母
多
關

心
自
己
;
促
進
家
人
之
間
的
接
觸
。

=
一
、
結

吉街
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行
為
與
家
庭
系
統
闊
的
關
係

l 困

擾

trL 
1 哩!<一>j一哩11

從
以
上
研
究
結
果
，
得
知
家
庭
中
三
個
主
要
的
次
系

統
(
配
偶
次
系
統
、
父
母
次
系
統
、
手
足
次
系
統
)
間
是

相
互
影
響
的
，
每
個
次
系
統
的
功
能
都
會
影
響
到
另
外
兩

個
次
系
統
的
運
作
。
在
這
些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的
家
庭
中

，
由
於
不
同
的
家
庭
動
力
共
同
作
用
下
，
家
庭
和
安
非

他
命
濫
用
者
之
間
形
成
兩
種
互
為
衷
一
畏
的
交
五
反
應
模
式

|
|
家
人
的
「
過
度
照
顧
」
及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的
「
過

度
依
贖
」
。
在
這
兩
種
交
五
反
應
模
式
的
作
用
下
，
兩
個

主
要
的
交
五
反
應
模
式
不
僅
使
此
間
五
有
關
連
，
和
三
個

次
系
統
的
功
能
也
有
密
切
的
關
係
。

家
庭
系
統
對
藥
物
濫
用
行
為
的
影
響
有
兩
種
，
第
一

種
是
當
次
系
統
的
功
能
不
良
時
，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直
按

以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行
為
來
平
衡
、
維
繫
系
統
。
另
一
一
種
則

是
在
這
兩
個
僵
化
的
交
互
反
應
模
式
的
共
同
作
用
下
，
安
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缺
乏
解
決
問
題
和
因
膳
壓
力
的
能
力
，
以

致
於
遇
到
困
擾
時
以
用
藥
的
方
式
來
處
理
，
因
此
可
以
說
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行
為
反
映
家
庭
的
狀
況
。
而
僵
化
不
適
當

的
交
互
反
應
模
式
不
僅
與
用
藥
行
為
的
產
生
有
關
，
也
與

用
藥
行
為
的
持
績
有
關
。
用
藥
行
為
反
映
家
庭
非
功
能
的

部
份
i
l

父
母
的
婚
姻
衝
突
，
父
母
雙
方
不
一
致
的
管
教

方
式
，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本
身
的
婚
姻
危
機..•••• 

等
;
而
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的
用
藥
行
為
讓
父
母
不
用
去
面
對
婚
姻

問
題
，
管
教
上
的
不
一
致
，
並
促
進
家
人
間
的
接
觸
，
使
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和
家
庭
維
持
緊
密
的
關
係
'
更
讓
安
非

他
命
濫
用
老
繼
續
依
賴
原
生
家
庭
，
持
積
原
來
的
交
互
反

應
模
式
，
因
此
藥
物
濫
用
行
為
和
家
庭
系
統
間
是
相
互
影

響
的
，
用
藥
行
為
不
管
對
個
人
或
家
庭
都
提
供
了
重
要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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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護
功
能
。
因
此
在
干
預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行
為
時
，
必
佰
加

以
整
個
家
庭
為
治
療
單
位
，
重
現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行
為
與

家
庭
系
統
間
的
五
動
過
程
，
才
能
有
良
好
的
功
殼
。

泰
、
建

議

一
、
預
、
防
且
作

在
預
防
工
作
上
領
涵
蓋
家
庭
、
學
校
與
社
會
三
方
而

。
村
加
強
家
庭
生
活
教
育
|
|

L

加
強
夫
妻
間
心
理
與
情
感
支
持
的
能
力
，
解
決
衝

央
的
方
式
，
培
養
父
母
合
適
且
一
致
的
管
教
態
度
，
建
立

手
足
間
相
五
支
持
、
關
懷
的
力
章
，
並
在
次
系
統
間
維
持

清
楚
而
有
彈
性
的
界
限
。

Z

維
持
清
楚
的
世
代
界
限
，
避
免
父
母
一
方
與
子
女

形
成
過
度
累
密
的
關
係
而
形
成
權
力
倒
置
的
現
象
或
損
壞

父
母
次
系
統
的
執
行
功
能
。

。
.
山
鼓
勵
家
庭
成
員
除
擁
有
清
楚
的
個
人
界
限
之
外
，

也
培
養
良
好
的
情
感
表
達
方
式
，
建
立
溫
暖
但
不
料
蟬
的

家
人
關
係
。
並
與
外
界
環
撞
維
持
開
放
而
有
彈
性
的
界
限

，
以
疏
通
新
資
訊
與
資
旗
。

H
M加
強
學
校
宣
導
|
|

L
學
校
運
用
教
育
宜
導
影
并
作
認
知
上
的
預
防
外
， 也

可
於
輔
導
課
時
間
加
強
學
生
因
應
壓
力
與
拒
絕
語
惑
的

能
力
，
作
實
地
技
巧
的
演
練
以
求
行
動
上
的
預
防
教
果
。

立
學
校
可
藉
由
學
設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的
設
置
來
對
家

長
加
強
宜
導
，
雙
方
面
溝
通
與
配
合
以
真
正
掌
撞
學
生
是

否
用
麓
，
發
揮
雙
方
面
預
防
的
教
果
。

目
椎
動
社
區
的
參
與
|
|
自

加
強
社
區
及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的
參
與
。

明
加
強
大
眾
傳
擋
的
運
用
|
|

不
應
只
著
重
藥
物
濫
用
的
嚴
重
性
，
也
領
加
強
宜
導

戒
除
的
好
處
，
同
時
也
要
讓
青
少
年
有
認
同
的
對
象
及
學

習
具
體
行
為
的
機
會
，
並
教
導
青
少
年
或
成
人
拒
絕
誘
惑

的
具
體
技
巧
及
戒
藥
的
優
點
。

明
增
加
正
當
的
休
閒
娛
樂
場
所
|
|

增
加
正
當
的
休
閒
娛
樂
場
所
，
增
加
人
們
的
選
擇
以

降
低
因
涉
足
危
險
情
境
而
用
藥
的
可
能
性
。

二
、
治
療
服
務

份
以
整
體
脈
絡
的
角
度
來
君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問
題
，

策
顧
個
人
的
生
理
、
心
理
、
家
庭
及
社
會
環
揖
因
素
，
而

不
只
將
其
視
為
個
人
的
行
為
問
題
或
心
理
問
題
。
同
時
鑑

於
癒
後
照
顧
對
治
療
欽
果
的
延
續
有
重
要
的
影
響
，
研
究

者
建
議
社
工
員
運
用
其
對
社
會
資
頓
的
熟
悉
與
掌
揖
程
度

，
協
同
團
緣
人
員
協
助
藥
物
濫
用
者
規
劃
出
脫
計
劃
以
持

輯
治
療
故
果
。

口
研

究
結
果
發
現
青

少

年
的

用
藥
行
為
主
要

反
映
出

父
母
的
婚
姻
關
係
、
管
教
方
式
及
本
身
的
獨
立
需
求
;
而

成
人
的
用
藥
行
為
除
反
映
原
生
家
庭
的
狀
況
外
，
最
主
要

呈
現
出
本
身
的
婚
姻
危
機
或
與
異
性
來
往
上
的
情
感
挫
折

。
因
此
研
究
者
建
議
進
行
評
估
與
治
療
工
作
時
，
必
績
特

別
留
意
這
幾
個
向
度
。

目
治
療
已
婚
的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時
，
應
將
原
生
家

庭
和
再
生
家
庭
都
納
入
治
療
系
統
中
，
同
時
處
理
婚
姻
危

機
及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和
原
生
家
庭
的
依
賴
關
係
'
以
免

因
兩
個
家
庭
系
統
闊
的
態
度
不
一
致
而
影
響
治
療
過
程
。

明
治
療
長
期
持
續
用
藥
的
藥
物
濫
用
者
時
，
應
特
別

留
意
其
家
庭
現
況
與
用
藥
行
為
在
家
庭
中
的
功
能
。

的
針
對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的
處
遇
計
劃
要
包
含
個
別

治
療
與
家
族
治
療
兩
種
芳
式
，
以
不
同
的
主
題
來
發
揮
相

輔
相
成
的
功
用
，
以
下
是
幾
個
深
入
的
主
題
﹒
-

L
個
人
方
面
|
|
增
強
藥
物
濫
用
者
解
決
問
題
的
能

力
、
因
應
壓
力
的
方
式
及
拒
絕
誘
惑
的
技
巧
。

q
h家
庭
方
面
l
l

加
強
配
偶
及
父
母
次
系
統
的
功
能

，
建
立
清
楚
有
彈
性
的
界
限
。
協
助
家
庭
協
商
成
員
間
不

間
的
發
展
需
求
，
建
立
有
彈
性
的
交
五
反
應
模
式
。
並
協

助
藥
物
濫
用
者
和
家
庭
分
離
，
發
展
獨
立
、
自
主
的
生
活

。
協
助
家
庭
發
展
新
的
平
衡
方
式
，
以
替
代
用
藥
行
為
的

功
能
。俯

在
和
藥
物
濫
用
者
接
觸
的
經
驗
中
，
研
究
者
發
現
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因
搶
心
被
蓋
上
「
肢
毒
」
的
標
籤
、
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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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象
思
考
的
能
力
較
差
及
其
它
人
格
特
質
因
素
，
很
容
易
以

肪
街
的
芳
式
來
面
對
此
問
題
，
因
此
研
究
者
建
議
以
「
行

動
」
的
治
療
方
式
來
克
服
藥
物
濫
用
者
在
口
語
、
心
理
上

的
可
能
抗
拒
典
肪
街
，
以
共
體
的
是
現
方
式
協
助
其
君
到

自
己
的
問
題
，
進
而
產
生
自
覺
與
改
變
的
動
擻
，
再
協
助

其
面
對
問
題
並
學
習
新
的
生
活
芳
式
。
在
這
當
中
可
用
的

一
芳
式
包
括
以
團
體
或
其
他
較
活
潑
方
式
來
進
行
家
庭
雕
塑

、
心
理
劇
或
其
他
表
現
治
療
方
法
。

的
結
合
其
它
社
會
資
源
以
建
立
癒
後
照
顧
系
統
來
延

續
治
療
欽
果
及
培
養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者
再
適
應
社
會
的
能

力
。

=
一
、
政
革
方
面

的
成
立
專
磁
機
構
|
|

成
立
專
職
機
構
以
負
責
預
防
、
治
療
的
工
作
，
結
合

其
他
的
相
關
攪
構
形
成
服
務
網
絡
並
建
立
完
整
的
癒
後
照

顧
系
統
。

口
提
供
藥
物
濫
用
者
另
一
種
處
遇
選
擇
|
|

當
藥
物
濫
用
者
願
意
接
受
治
療
時
，
以
參
與
治
療
計

量
來
減
除
其
徒
刑
。
建
議
圍
內
成
立
專
職
機
構
來
負
責
此

主
作
，
或
如
同
國
外
以
委
託
的
方
式
進
行
，
對
第
一
次
用

藥
或
者
戒
藥
動
機
的
藥
物
濫
用
者
及
家
庭
提
供
此
種
替
代

中
刀
案
，
以
更
建
設
性
的
方
法
來
解
決
此
問
題
。

四
、
社
且
專
業

科
研
究
結
果
發
現
家
庭
在
藥
物
濫
用
問
題
中
扮
演
重

要
的
角
色
，
因
此
在
社
工
專
業
的
訓
牌
中
除
如
同
其
他
專

業
人
員
加
強
系
統
概
念
外
，
更
應
加
強
有
關
家
庭
社
會
工

作
的
專
業
課
程
(
尤
其
家
族
治
療
)
，
以
加
強
評
估
與
干

預
的
技
巧
，
才
能
提
昇
服
務
成
紋
。

且
在
欒
物
濫
用
的
治
療
領
域
中
，
社
工
具
臉
以
系
統

的
觀
念
對
家
庭
作
必
須
的
干
預
外
，
另
一
個
重
要
的
功
能

是
連
結
其
他
擴
構
與
資
輝
形
成
完
整
的
服
務
網
絡
。
因
此

研
究
者
建
議
在
專
業
教
育
中
加
強
聯
繫
與
協
調
的
能
力
，

以
在
專
業
服
務
中
發
揮
良
好
的
功
效
。

(
感
謝
榮
總
社
工
員
萬
心
蕊
小
姐
在
研
究
過
程
中
不

辭
辛
勞
的
協
助
，
使
得
本
研
究
得
以
順
利
完
成
)
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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